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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：林院生在福州市仓山

区城门镇鳌里村自建房屋一幢无
产权 2022 年 5 月列入福喜新区项
目一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
筑面积 99.88㎡。林院生于 2022 年
5 月 26 日 签 订 编 号
CSFAXH3006601 号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22.17㎡
安置于仓山区上渡街道李厝山路
16 号 上 渡 新 苑 二 区 2#楼 406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
安置房权属登记至林院生名下。
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 三 江 口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
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
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
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
林院生

声明：吴孙贵在福州市仓山
区城门镇璧头村别头 82 号自建房
屋一幢(无产权),于 2013 年列入南
江滨路东段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
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吴孙贵、林玉
金、吴谋涛、吴文霞，共计 4 口人可
享受人口政策。2013 年 12 月 17 日
吴孙贵签订编号:0000021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60
㎡壹套，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螺
城路南侧湖际佳园(原湖滨北苑东
部新城 4#安置地周边)2#楼 202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
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协商，同意以吴孙贵作为权利人
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
者 ，可 在 本 声 明 见 报 之 日 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吴孙贵

声明：吴谋炽在福州市仓山
区城门镇璧头村 100 号自建房屋
一幢(无产权),于 2013 年列入南江
滨路东段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
间认定我户成员吴谋炽、吴雄伟、
林玉兰、吴沁珊、吴沁盈、吴泓乐，
共计 6 口人可享受人口政策。2013
年 12 月 4 日 吴 谋 炽 签 订 编 号:
000253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
书》，安置面积 60、90、135㎡各壹
套，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螺城路
南侧湖际佳园(原湖滨北苑东部新
城 4# 安 置 地 周 边)3# 楼 1401 单
元 、4#楼 501 单 元 、2#楼 1603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
商，同意以吴谋炽作为权利人申
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，
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
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吴谋炽

声明：吴祥勇在福州市仓山
区城门镇璧头村 58 号自建房屋一
幢(无产权),于 2013 年列入南江滨
路东段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
认定我户成员吴祥勇，共计 1 口人
可享受人口政策。2013 年 12 月 20
日吴祥勇签订编号:0000112《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
75㎡壹套，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
螺城路南侧湖际佳园(原湖滨北苑
东部新城 4#安置地周边)5#楼 503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
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协商，同意以吴祥勇作为权利人
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
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
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吴祥勇

声明：吴谋枝在福州市仓山区
城门镇璧头村 42 号自建房屋一幢
(无产权),于 2013 年列入南江滨路
东段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吴谋枝、许美容，共计 2
口人可享受人口政策。2013 年 12
月 11 日 吴 谋 枝 签 订 编 号:000248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
面积 105㎡壹套，安置于仓山区城
门镇螺城路南侧湖际佳园(原湖滨
北苑东部新城 4#安置地周边)6#
楼 1404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
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
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吴谋枝作为权利
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
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
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吴谋枝

声明：吴谋旺在福州市仓山
区城门镇璧头村 48 号自建房屋一
幢(无产权),于 2013 年列入南江滨
路东段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
认定我户成员吴谋旺、郑雅如、吴
知义、李雅、吴秀珍、池政南、吴新
新、吴新伟，共计 8 口人可享受人
口政策。2013 年 12 月 19 日吴谋旺
签订编号:000323《房屋征收补偿
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90、135㎡
各壹套，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螺
城路南侧湖际佳园(原湖滨北苑东
部 新 城 4#安 置 地 周 边)2#楼 604
单元、1#楼 701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吴谋
旺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 区 统 建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
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
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
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
吴知义

声明：潘林杰位于晋安区远
东村 689 号房屋，属三远片区项目
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
储地 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
225.71㎡，未办理产权，现以潘林
杰 名 义 签 订 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协 议
书，对上述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
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宏榕房
屋 征 收 工 程 公 司 提 出 并 提 交 证
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房
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
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办理
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
补偿安置事宜，承担由此产生的
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
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
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同
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
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潘林杰

遗失声明：福州市仓山区城
门镇下洋村村民吴章林,身份证号
码 350121194708201410 是下洋收
储地块三项目被征收户，2021 年 5
月 14 日签订协议，本人领取的征
收 协 议 书 (CSXYSN1309901)、房
屋征收补偿费用确认表原件不慎
遗失，现声明所领取上述材料作
废。如有异议者于 30 天内向福州
市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收有限公
司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:
吴章林

声明：孙庭波位于晋安区远
东村 678 号房屋，属三远片区项目
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
储地 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
899.18㎡，未办理产权，现以孙庭
波 名 义 签 订 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协 议
书，对上述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
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宏榕房
屋 征 收 工 程 公 司 提 出 并 提 交 证
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房
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
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办理
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
补偿安置事宜，承担由此产生的
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
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
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同
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
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孙庭波

声明：孙雪香位于晋安区远
东村 747 号房屋，属三远片区项目
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
储地 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
120.75㎡，未办理产权，现以孙雪
香 名 义 签 订 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协 议
书，对上述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
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宏榕房
屋 征 收 工 程 公 司 提 出 并 提 交 证
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房
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
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办理
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
补偿安置事宜，承担由此产生的
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
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
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同
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
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孙雪香

声明：李小钟位于晋安区远
东村 747-2号房屋，属三远片区项
目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
收储地 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
积 215.54㎡，未办理产权，现以李
小钟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
书，对上述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
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宏榕房
屋 征 收 工 程 公 司 提 出 并 提 交 证
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房
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
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办理
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
补偿安置事宜，承担由此产生的
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
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
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同
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
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李小钟

声明：董美淇位于晋安区远
东村 749 号房屋，属三远片区项目
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
储地 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
193.16㎡，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董美
淇 名 义 签 订 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协 议
书，对上述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
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宏榕房
屋 征 收 工 程 公 司 提 出 并 提 交 证
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房
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
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办理
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
补偿安置事宜，承担由此产生的
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
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
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同
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
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董美淇

声明：李鑫位于晋安区远东
村 748 号房屋，属三远片区项目光
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
地 B、C 地 块 征 收 范 围 ，总 面 积
184.45㎡，未办理产权，现以李鑫
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
对上述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
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宏榕房屋征
收工程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
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
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
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办理包括产
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
置事宜，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
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
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
径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同意按照
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
偿。声明人：李鑫

声明：李春梅位于晋安区远
东村 747-1号房屋，属三远片区项
目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
收储地 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

积 211.29㎡，未办理产权，现以李
春梅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
书，对上述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
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宏榕房
屋 征 收 工 程 公 司 提 出 并 提 交 证
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房
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
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办理
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
补偿安置事宜，承担由此产生的
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
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
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同
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
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李春梅

声明：原房屋坐落福州市晋
安区鼓山镇潭桥村湖尾，总建筑
面积 211.33㎡，未办理产权登记。
2011 年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
屿组团项目征收范围。该房屋经
本人具结，村镇盖章公示无异议
后，认定属杨智榕所有，并已安置
于晋安区鼓山镇前横北路 637 号
潭桥佳园(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
组团安置房二期)9 号楼 706 单元。
现本人申请办理该安置房权属登
记，如对此有异议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房
屋征收工程处提出并提交相关证
据。如异议成立，则由杨智榕承担
一 切 因 此 产 生 的 经 济 与 法 律 责
任，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
人所签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，并
收回安置房、追还已领取各项补
偿款，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所有损
失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本
人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手续。特
此声明。声明人:杨智榕

声明：陈璐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齐安村自建房屋一幢（无
产权）于 2016 年 9 月列入海峡体
育中心项目周边地块五项目征收
范围。陈璐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
围内无其他住房，2016 年 10 月陈
璐 签 订 编 号 ZBDK5-0274《房 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我户成员
陈璐，共计 1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45
㎡增房 15㎡安置 60㎡户型壹套。
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东岭路 2
号 (原东岭路东侧)瑧茂公馆一区
A25#楼 4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陈璐作为
权 利 人 申 请 办 理 安 置 房 权 属 登
记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,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,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：陈璐

声明：吴孙忠在福州市仓山区
城门镇璧头村 38 号自建房屋一幢
(无产权),于 2013 年列入南江滨路
东段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吴孙忠、杨李英、吴谋雄、
童爱紫、吴周芸、吴周浩，共计 6 口
人可享受人口政策。2013年 12月 4
日吴孙忠签订编号 0000016《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
120㎡壹套，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
螺城路南侧湖际佳园(原湖滨北苑
东部新城 4#安置地周边)5#楼 601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
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协商，同意以吴孙忠作为权利人
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
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
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吴孙忠

声明：吴谋伟在福州市仓山
区城门镇璧头村 38 号自建房屋一
幢(无产权),于 2013 年列入南江滨
路东段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
认定我户成员吴谋伟、雷春梅、吴
周奇(独生子)共计 4口人可享受人
口政策。2013 年 12 月 4 日吴谋伟
签订编号 0000017《房屋征收补偿
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20㎡壹
套，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螺城路
南侧湖际佳园(原湖滨北苑东部新
城 4# 安 置 地 周 边)5# 楼 1001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
商，同意以吴谋伟作为权利人申
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，
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
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吴谋伟

声明：阮宝珍位于晋安区远
东村 594 号房屋，属三远片区项目
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
储地 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
235.46㎡，部分未办理产权，现以
阮宝珍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
议书，对上述有异议者在本公告
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宏榕
房屋征收工程公司提出并提交证
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房
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
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办理
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
补偿安置事宜，承担由此产生的
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
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
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同
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
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阮宝珍

声明：林可章位于晋安区远
东村 594-1号房屋，属三远片区项
目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
收储地 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
积 206.17㎡，未办理产权，现以林
可章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
书，对上述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
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宏榕房
屋 征 收 工 程 公 司 提 出 并 提 交 证

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房
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
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办理
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
补偿安置事宜，承担由此产生的
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
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
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同
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
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林可章

声明：黄兴位于晋安区远东
村房屋，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港
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B、
C 地 块 征 收 范 围 ，总 面 积 306.20
㎡，未办理产权，现以黄兴名义签
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
书面向福州市宏榕房屋征收工程
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
提出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
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
补偿协议书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
和 货 币 补 偿 等 各 项 补 偿 安 置 事
宜，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
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
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
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
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
声明人:黄兴

声明：原房屋坐落福州市晋
安区鼓山镇潭桥村板桥，总建筑
面积 121.62㎡，未办理产权登记。
2011 年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
屿组团项目征收范围。该房屋经
本人具结，村镇盖章公示无异议
后，认定属方家栋所有，并已安置
于晋安区鼓山镇前横北路 637 号
潭桥佳园(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
组团安置房二期)8#楼 902 单元、
903 单元。现本人申请办理该安置
房权属登记，如对此有异议可在
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
福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并提
交相关证据。如异议成立，则由方
家栋承担一切因此产生的经济与
法律责任，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
解除本人所签的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，并收回安置房、追还已领取各
项补偿款，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所
有损失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
由 本 人 办 理 安 置 房 权 属 登 记 手
续。特此声明。声明人:方家栋

声明：许流行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
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
地 B、C 地 块 征 收 范 围 ，总 面 积
350.42㎡。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流
行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
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
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晋安瑞
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出并
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本人
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
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
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
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产
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
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
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本人
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
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许流行

声明：陈晶晶在福州市仓山
区螺洲镇敖山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
产权)，于 2017年列入南台大道南
段两侧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项目征
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肖雨非、肖丽佳、肖乾建、肖雨欣、
肖俊康，共计 6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
政策。2017 年 7 月陈晶晶签订编
号:NTDATS4082601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，
安 置 于 仓 山 区 螺 洲 镇 南 三 环 路
798 号康宁佳园(东部新城 8#社会
保障房)8#楼 1003 单元，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陈
晶晶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
权属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
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
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
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。
陈晶晶

声明：陈斌在福州市仓山区
中截村 39 号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5 年列入台屿片区旧改
项目征收范围。陈斌具结在本市
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，2015
年 8 月 24 日 陈 斌 签 订 编 号:NO:
TYPQJGXM-5128《房 屋 征 收 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，我户成员陈斌、
林欢、林陈楷睿、林陈辰杭，共计 4
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105㎡，后安置
于仓山区建新镇东岭路 17 号 (原
东岭路南侧、盘屿路东侧)奥体新
天地花园G04地块(三期)2#楼 109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
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协商，同意以陈斌作为权利人申
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
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
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统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
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陈斌

声明：吴桂官在福州市仓山
区城门镇璧头村 60 号自建房屋一
幢(无产权),于 2013 年列入南江滨
路东段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
认定我户成员吴桂官、陈淑平、吴
知伟、陈淑冰、吴思捷、吴思琦、吴
知贵、吴知福、陈梅姬、吴文学、林
金华、吴宇昊，共计 11+1口人可享
受人口政策。2014 年 1 月 4 日吴桂
官签订编号 000268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90㎡1
套，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螺城路
南侧湖际佳园(原湖滨北苑东部新
城 4#安置地周边)6#楼 202 单元。
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
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
意以吴桂官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
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
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
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收有限公
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
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
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
明人:吴桂官

声明：陈树启在福州市仓山
区中截村 39 号自建房屋一幢 (无
产权)于 2015 年列入台屿片区旧
改项目征收范围。陈树启具结在
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，
2015年 8月 24日陈树启签订编号:
NO:TYPQJGXM- 5126《房 屋 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我户成员陈
树启，共计 1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75
㎡，后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东岭
路 17 号(原东岭路南侧、盘屿路东
侧)奥体新天地花园 G04 地块 (三
期)1#楼 410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陈树启
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
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收有限公
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
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
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
明人:陈树启

声明：许雄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
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
地 B、C 地 块 征 收 范 围 ，总 面 积
133.48㎡。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雄
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
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
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晋安瑞
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出并
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本
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
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
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
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
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
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 异 议 方 通 过 法 律 途 径 诉 讼 解
决，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
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许雄

声明：许建国位于晋安区鼓
山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
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
储地 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
210.09㎡。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建
国 名 义 签 订 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协 议
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
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晋
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
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异
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
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
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
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
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
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
解决，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
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许
建国

声明：李莺燕在福州市仓山
区盖山镇白湖村山边自建房屋一
幢(无产权),于 2021 年 9 月列入福
州市仓山区城市更新项目 (一期)
项目搬迁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
积 226.98㎡。李莺燕于 2021 年 10
月 31 日 签 订 编 号 ：BHBYGX-
4067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 协 议
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，安置于仓山
区建新镇杨周东路 257 号霞镜新
城(四区)(霞镜新城(海峡奥体中心
14#地))4-5#1105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声明人
申请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至李莺
燕名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并提起诉讼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出异议并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李莺燕

声明：林金妹在福州市仓山
区城门镇璧头村 38 号自建房屋一
幢(无产权),于 2013 年列入南江滨
路东段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
认定我户成员林金妹，共计 1 口人
可享受人口政策。2013 年 12 月 15
日林金妹签订编号 000232《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
45㎡壹套，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
螺城路南侧湖际佳园(原湖滨北苑
东 部 新 城 4# 安 置 地 周 边)4# 楼
1504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
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
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林金妹作为权
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
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吴孙清

声明：吴谋涛在福州市仓山
区城门镇璧头村别头 38 号自建房
屋一幢(无产权),于 2013 年列入南
江滨路东段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
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吴谋涛、王云
清、吴梅洁、吴浩辉，共计 4 口人可
享受人口政策。2013 年 12 月 15 日
吴谋涛签订编号 000229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60
㎡壹套，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螺
城路南侧湖际佳园(原湖滨北苑东
部新城 4#安置地周边)1#楼 1005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
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协商，同意以吴谋涛作为权利人
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
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
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吴谋涛

声明：黄念武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
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
地 B、C 地 块 征 收 范 围 ，总 面 积
179.34㎡。未办理产权，现以黄念
武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
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
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晋安瑞
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出并
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本人
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
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
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
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产
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
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
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本人
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
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黄念武

声明：黄燕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
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
地 B、C 地 块 征 收 范 围 ，总 面 积
244.64㎡。未办理产权，现以黄燕
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
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
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晋安瑞
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出并
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本
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
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
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
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
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
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 异 议 方 通 过 法 律 途 径 诉 讼 解
决，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
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黄燕

声明：林家炜位于晋安区鼓
山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
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
储地 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
248.40㎡。未办理产权，现以林家
炜 名 义 签 订 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协 议
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
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晋
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
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异
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
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
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
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
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
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
解决，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
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林
家炜

声明：吴孙平在福州市仓山
区城门镇璧头村 92 号自建房屋一
幢(无产权),于 2013 年列入南江滨
路东段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
认定我户成员吴孙平、王碧云、吴
卓容、吴旻哲，共计 4 口人可享受
人口政策。2013 年 12 月 4 日吴孙
平签订编号 0000142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、75
㎡各壹套，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
螺城路南侧湖际佳园(原湖滨北苑
东 部 新 城 4# 安 置 地 周 边)6# 楼
1304 单元、5#楼 1303 单元。现安
置 房 已 具 备 申 报 不 动 产 权 证 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
以吴孙平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
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收有限公
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
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
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
明人:吴孙平

声明：赵风英房屋坐落新店镇
象峰村，2013年 4月 25日与福州捷
诚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征收补偿
协议，安置于秀峰雅苑 3#楼 2602
单元、3#楼 2605单元，上述未申请
房产登记，现申请办理产权需登报
声明，在 30 天内如有异议到福州
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反映，逾期按
正常办理。声明人:赵风英

声明：何永盛的房屋坐落新店
镇象峰村，2013年 4月 25日与福州
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征收补
偿协议，安置于秀峰雅苑 3#楼 903
单元、1#楼 102 单元，上述未申请
房产登记，现申请办理产权需登报
声明，在 30 天内如有异议到福州
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反映，逾期按
正常办理。声明人:何永盛

声明：方奇杰的房屋坐落新店
镇象峰村，2013年 4月 25日与福州
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征收补
偿 协 议 ，安 置 于 秀 峰 雅 苑 3#楼
2601 单元，上述未申请房产登记，
现申请办理产权需登报声明，在30
天内如有异议到征收单位反映，逾
期按正常办理。声明人:方奇杰

声明：赵俊斌的房屋坐落新店
镇象峰村，2013年 4月 25日与福州
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征收补
偿 协 议 ，安 置 于 秀 峰 雅 苑 2#楼
1001 单元，上述未申请房产登记，
现申请办理产权需登报声明，在30
天内如有异议到征收单位反映，逾
期按正常办理。声明人:赵俊斌

声明：孙夏金位于晋安区鼓
山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
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
储地 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
108.96㎡。未办理产权，现以孙夏
金 名 义 签 订 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协 议
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
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晋
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
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异
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
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
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
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

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
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
解决，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
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孙
夏金

声明：许开勇位于晋安区鼓
山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
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
储地 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
354.63㎡。部分未办理产权，现以
许开勇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
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
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
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
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
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
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
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
讼解决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
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许
开勇

声明：郑其盛在福州市仓山
区 盖 山 镇 东 兴 村 自 建 房 屋 一 幢

（无产权）于 2016 年 9 月列入海峡
体育中心项目周边地块五项目征
收范围。郑其盛具结在本市五城
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，2016 年 10
月 郑 其 盛 签 订 编 号:ZBDK5 壹-
0077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,
我 户 成 员 郑 其 盛 、孟 春 求 、郑 祥
凯，共计 3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90
㎡，增房 30㎡，安置 120㎡户型壹
套。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东岭
路 2号(原东岭路东侧)瑧茂公馆一
区 A25#楼 901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经声明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其盛
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,书面向福
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
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,将
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若有人提起诉讼,声明人同意在诉
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
人：郑其盛

声明：许丽娜位于晋安区鼓
山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
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
储地 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
161.16㎡。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丽
娜 名 义 签 订 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协 议
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
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晋
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
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异
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
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
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
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
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
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
解决，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
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许
丽娜

声明：许晴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
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
地 B、C 地 块 征 收 范 围 ，总 面 积
127.94㎡。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晴
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
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
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晋安瑞
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出并
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本
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
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
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
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
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
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 异 议 方 通 过 法 律 途 径 诉 讼 解
决，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
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许晴

声明：许光敏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
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
地 B、C 地 块 征 收 范 围 ，总 面 积
86.25㎡。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光敏
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
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
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
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出并提
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本人将
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
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
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
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产生
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30
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
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本人同
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
置补偿。声明人:许光敏

声明：张巧儿的房屋坐落在
福州市仓山区天安里 4 号，原房屋
产权福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
委员会，2013 年由福州市仓山区
拆迁工程处征收安置于仓山区金
山街道凤冈路 91 号江厦小区（二
期）4#楼 902 单元，现由张巧儿申
请 办 理 上 述 安 置 房 房 屋 产 权 登
记，如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内向征
收单位提出，逾期按申请人给予
办理产权。声明人：张巧儿

声明：林星光的房屋坐落在
晋安区岳峰镇鹤林村蒲岭，原房
屋产权未登记。2011 年由晋安区
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安置于晋安
区 岳 峰 镇 桂 溪 路 36 号 岳 峰 新 城
(三区)(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组
团安置房一期 A 区)9#楼 1204 单
元。现由林星光申请办理上述安
置房产权登记。如有异议请于 30
天 内 向 被 征 收 房 屋 所 属 村 委 会

（社区）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
明人:林星光

声明：陈良萍位于晋安区鼓
山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
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
储地 B、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

142.11㎡。未办理产权，现以陈良
萍 名 义 签 订 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协 议
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
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晋
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
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异
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
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
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
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
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
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
解决，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
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陈
良萍

声明：董秀容位于郊区古山
乡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
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
地 B、C 地 块 征 收 范 围 ，总 面 积
108.32㎡。部分未办理产权，现以
董秀容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
议书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
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晋
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
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异
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
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
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
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
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
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
解决，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
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董
秀容

声明：潘美官在福州市仓山
区城门镇潘墩村山头道 45 号自建
房屋一幢无产 2010 年列入潘墩一
二期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我户成员潘美官、王依娇(已故)
潘榕辉、潘榕烽、陈秀莺 5 口人可
享受人口政策。2010年 6月潘美官
签订编号 0002250《拆迁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225㎡安置于仓
山区城门镇霞洲路 11 号潘墩新城
(潘 墩 安 置 房)五 区 11#楼 308 单
元、仓山区城门镇球山路 3 号潘墩
新城 (潘墩安置房)二区 4#楼 404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
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协商，同意以潘美官作为权利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
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
向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收
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：潘美官

声明：王维清的房屋坐落于
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斗顶村，原
房屋产权部分未登记。2018 年由
福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
司拆迁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南平
东路 668 号鲁能花园（二期）10#
2002 单元。现由王维清申请办理
上述安置房产权登记。如有异议
者请于 30 天内向拆迁单位提出，
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王维清

声明：吴谋良在福州市仓山
区城门镇璧头村 88 号自建房屋一
幢(无产权),于 2013 年列入南江滨
路东段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
认定我户成员吴谋良、吴珠英、吴
冰倩、吴新彬、欧阳之妍，共计 5+1
口人可享受人口政策。2013 年 12
月 13 日吴谋良签订编号 0000131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
置面积 90、135㎡各壹套，安置于
仓山区城门镇螺城路南侧湖际佳
园(原湖滨北苑东部新城 4#安置
地 周 边)2#楼 201 单 元 、6#楼 302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
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协商，同意以吴谋良作为权利人
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
者 ，可 在 本 声 明 见 报 之 日 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吴谋良

声明：邹兰英的房屋坐落在
晋安区鼓山镇洋里村牛山 411 号，
产权未登记。2019 由福州地源房
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安置于晋安区
鼓山镇凤洋路 95 号三远佳园（绕
城高速 8#安置地）3#楼 704 单元。
现由邹兰英申请办理安置房产权
登记。如有异议请于 30 天内向被
征房屋所属村委会(社区)提出,逾
期按规定办理声明人:邹兰英

声明：翁晶晶的房屋坐落福
州 市 台 江 区 瀛 洲 街 道 洋 中 里 46
号，原房产权未登记。2017 年由福
州市闽桥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
拆迁安置于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
道洋中路 6 号（原洋中路西侧）融
信洋中城（地块三）1#楼 4506 单
元。现由翁晶晶申请办理上述安
置 房 产 权 登 记, 如 有 异 议 ，请 于
30 天内向拆迁实施单位提出，逾
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翁晶晶

声明：吴谋斌在福州市仓山
区城门镇璧头村别头 113 号自建
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于 2013年列入
南江滨东段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
确权建筑面积 32.14㎡。吴谋斌于
2014年 1月签订《房屋征收补偿协
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45㎡壹套，安置
于仓山区城门镇螺城路南侧湖际
佳园 (原湖滨北苑东部新城 4#安
置地周边)4#楼 304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
登记至吴谋斌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
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
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：吴谋斌

声 明


